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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工程大学二级学院文件

材料内发[2023] 9 号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硕士生导师招生资格和

指导硕士研究生数量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突出科学研究对人才培养的支撑作用，

保持合理的师生比结构，保证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学院导师招生数量除依据学

校《关于开展硕士生导师招生资格及招生数量审核工作的通知》、《河北工程大

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指导研究生数量的暂行规定》(校政〔2012〕6 号)等文件精神

外，结合学院实际情况，特做如下补充说明：

一、导师招生资格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暂停其当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资格：

1.近三年，无承担的科研项目（横向项目、厅局级项目的项目主持人，省部

级项目的排名前二名的项目组成员，国家级项目的排名前三名的项目组成员）；

2.近三年，没有取得任何科研成果，包括论文、著作、科技奖励、专利等；

3.目前无培养研究生需要的可支配科研项目经费。

（二）本学年指导的研究生论文学术不端检测超过 25%者或学位论文出现评审结

果不合格者，或其指导的学位论文在本学年学位论文抽检中结果为“存在问题学

位论文”，暂停其当年导师招生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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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不能切实履行导师职责、完成研究生培养任务，违反学术道德，因有悖

师德、责任心缺失等导致重大问题或事故的导师，暂停其招生资格。

（四）本学年新增研究生导师岗前培训考核不合格，暂停其当年招生资格，取得

岗前培训合格证书后方可允许指导研究生。

（五）退休前不能完整指导一届研究生（基本学制内）的导师，一般不再安排其

招收研究生。确因本人科研和学院研究生培养需要，且具备良好培养条件、培养

质量良好，需继续招生的，由导师提交申请，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确定，

并报研究生部审核备案。

（六）因其它情况不适宜担任研究生指导教师者，依据相关规定暂停其招生资格。

二、导师招生数量

（一）符合以下条件之一者，每届最多可指导硕士研究生 2人：

1.近三年承担与本学科相关的国家级项目，排名前二的项目组成员；

2.近三年主持与本学科相关的省（部）级项目；

3.近三年主持与本学科相关的横向项目，项目到账经费在 10万元及以上。

（二）符合以下条件之一者，每届最多可指导硕士研究生 1人：

1.近三年承担与本学科相关的国家级项目，排名第三的项目组成员；

2.近三年承担与本学科相关的省（部）级项目，排名第二的项目组成员；

3.近三年主持与本学科相关的市（厅）级项目；

4.近三年主持与本学科相关的横向项目，项目到账经费在 5 万元及以上。

（三）满足以上规定但未有硕士研究生毕业的导师，每届指导硕士研究生的数量

不超过 1 人。

（四）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获得者的导师，次年其指导硕士研究生的数量在以上

规定标准的基础上可增加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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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博士研究生导师其指导硕士研究生的数量在以上规定标准的基础上可增加

1人。

（六）根据导师指导研究生经历及研究生培养质量，在项目经费和培养条件良好

的情况下，指导研究生数量可在审核核定数量基础上适当放宽。须由本人申请、

学院审核同意后，报研究生部审查批准。

对于研究生分配数量的安排，采取个人申报，双向选择，学院审核，统筹协

调的原则进行分配。审核时重点对学科建设重要性、专业一致性、培养条件、培

养质量等指标进行考核。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3 年 7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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